附件1
产业教授岗位设置表
设岗高校：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王朝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27-81292636
	序号
	设岗名称
	产业教授岗位职责简述
	产业领域要求
	产业教授资格条件

	1
	智能机电
产业教授
	1. 参与智能机电专业群各专业建设；
2. 参与并指导智能机电关键要素改革（课程体系、人培方案、实训基地、教学资源、教材等）工作；
3. 指导或联合指导学生，承担实践性课程的建设和教学工作；
4. 成立大师工作室，联合博士工作室开展项目申报、技术研发、成果转换；
5. 推动企业与学院开展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、订单培养项目。
	机械工程、机电控制、自动控制、焊接技术等相关领域
	除满足公告正文中聘任条件外，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1. 所属企业应以港口机械、海工装备、钢结构为核心主业，且在以上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；
2. 获省级以上五一劳动奖、全国技术能手、入选大国工匠培育工程或省级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优先。

	2
	电力储能应用技术产业教授
	[bookmark: _GoBack]1．参与电力储能应用技术专业群教学资源建设，包括课程开发、教材建设、教学资源库建设及推广运用等；
2．联合培养现场工程师和订单人才，指导学生竞赛、开展学术报告和讲座；
3．推动电力储能产业学院、教师企业流动站、校外实习基地等协作平台建设；
4．推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，推动全国清洁能源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；
5．赋能教学团队建设，引领打造双师素质高、实践能力强的师资队伍；
6．带领开展科技攻关，加强校企联系，指导横向课题立项、技术革新和成果转化。
	电力生产、电力储能、电能利用等领域
	除满足公告正文中聘任条件外，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1．在相关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自主知识产权储备，主持或参与过省级以上相关产业领域的科研项目；
2．所属企业应在电力储能应用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

	3
	城市更新与建筑加固改造产业教授
	1. 全面参与“建筑加固与修复技术”、“智慧城市管理技术”新专业的筹建与论证，指导制定人才培养方案，推动专业课程体系与行业前沿技术对接；
2. 联合开发1-2门核心课程（如《建筑物检测与加固设计》），指导师生参与企业真实项目，提升实践能力；
3. 带领系部教师团队，围绕“城市更新”、“既有建筑改造”、“地下管网非开挖修复”等方向，联合申报省级及以上科研课题，推动技术成果转化；
4. 平台共建：协助建设“城市更新与智慧运维”产教融合实训基地，共建校外实习基地，推动“校中企、企中校”合作模式落地。
	城市更新与建筑加固改造
	除满足公告正文中聘任条件外，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在城市更新、结构加固、工程检测等领域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；主持过省级以上科研项目或拥有多项核心发明专利；在行业内有较高的影响力和资源整合能力。


注：产业教授资格条件主要按照人才培养需求设置，共性条件主要是本通知中提出的通用聘任条件，专业条件主要指具体产业、专业方面要求，不得有明显的企业或个人指向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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